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判選輯（16）  335 

附錄 

聯邦憲法法院處務規程 

Geschäftsordnung des 
Bundesverfassungsgerichts 

Vom 19.November 2014 
(BGBl. 2015 I S.286) 

吳信華 譯 

第一編 聯邦憲法法院之組織與行政 

第 一 條 聯合庭與院長共同履行聯邦憲法法院之任務。 
聯合庭討論並決定有關法院預算計畫之制定、法院法官成員之地

位及與工作條件直接有關之問題，並於必要時決定法院行政之一

般性原則。 
院長履行其依法律所賦予之權限並執行聯合庭對之所委託之決議

。院長領導法院行政；關於原則重要性問題，院長應諮詢聯合庭

。 
第 二 條 聯合庭於必要時由院長召開之，但至少於春季與秋季各一次。 

如副院長、委員會或至少三名法官於告知討論議題而請求時，聯

合庭應立即召開。 
聯合庭之邀請參與與會議舉行，應至少間隔四日。 
如三分之二之成員出席會議者，聯合庭具有決議能力。 
議程，且於必要時討論所需之資料，應附具於邀請上。 
院長應將任一法院法官成員至遲於會議三日前所提出之討論議題

列入議程中。於無異議之情形下，聯合庭亦得將其他討論議題列



336  聯邦憲法法院處務規程 

入之。由院長、副院長、委員會或至少三名法官所提出之討論議

題不得由議程中取消之。其餘事項則聯合庭於會議開始時決定其

議程。 
院長主持會議。會議過程應作成紀錄，且應立即交付予法院法官

成員。 
第 三 條 聯合庭應設下列各常設委員會： 

一、處務規程委員會，  
二、禮賓委員會， 
三、預算與人事委員會， 
四、圖書委員會。 
於必要時亦得成立其他委員會。 
每一審判庭之二名法官屬於各該常設委員會。前項第一款至第三

款之委員會亦包含院長與副院長。 
聯合庭應指派各委員會成員及其代理人負責二個事務年度。 
院長擔任其所參與委員會之主席。其餘委員會由其成員中選出主

席。 
委員會之任何成員得在討論議題之告知下請求召開委員會。委員

會主席應立即召開。 
如委員會成員過半數出席會議者，則該委員會具有決議能力。 
如聯合庭本身在個別案件中無意自為決議，或委員會不認為聯合

庭之決議係屬必要，則常設委員會以聯合庭之地位完成其事務。

聯合庭得就事務之處理命某委員會受其決議之拘束。聯合庭得就

於聯合庭中討論之準備工作與決議等事務，分派予某常設委員會

。 
各委員會主席至少每年一次向聯合庭報告委員會之工作情形。 

第 四 條 於法院內部由副院長為院長之代理人，副院長由現有職務年資最

資深之法院法官成員代理，年資相同時由最年長者代理。 
第 五 條 院長對外代表聯邦憲法法院。院長因故無法行使其職權時由副院

長代理；副院長無法行使其職權時，由現有職務年資最資深之法

院法官成員代理；年資相同時由最年長者代理。 
關於法院見解之說明，以及維護法院相對於聯邦總統、聯邦眾議

院、聯邦參議院、聯邦政府及其各委員會之利益，由院長併同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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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長共同為之。此亦得由其他法官代理或協助之。 
第 六 條 院長行使法院之家宅權。此得由處分委託他人行使之。 
第 七 條 所有涉及法院之重要事項，應告知法院法官成員。 

對法院之邀請，原則上由禮賓委員會決定是否及由誰代表出席。

如院長依其地位而有決定者，應告知禮賓委員會。 
於法院之參訪，準用之。 

第 八 條 法院法官成員之職務年資自宣誓就任聯邦憲法法院法官之日起算

。年資相同時由年紀決定之。 
第 九 條 如有應準用於法院法官成員之法律，於其中行政決定被指派予機

關之各長官、職務主管或行政首長者，則由院長行使之。 
第 十 條 法官之職務出差應告知院長，經簽署以表示對於法官之職務出差

無異議。參與國內之專業會議亦視為職務出差。 
第 十一 條 法官之休假，併同超過一星期之生病或離開所屬地，應及時事先

告知院長或其所屬之審判庭庭長。法官應留其通訊地址或其他可

確保聯繫者。 
第 十二 條 秘書長及「司法行政」之部門主管協助特別是各審判庭庭長關於

審判庭事務之處理。 
該二人應具有法官任用資格，且於審判庭之事務僅受庭長指示之

拘束。 
第 十三 條 分派於各法院法官成員之學術助理協助法院法官成員處理其職務

上事務。學術助理於此受其指示之拘束。 
法官有權自行選擇其學術助理。學術助理應受職務評鑑；各審判

庭庭長亦得附加自己之評鑑。 
第 十四 條 行政事務之分配由院長決定之。特定事務得轉予秘書長為一般性

之獨立處理。 
涉及法院法官成員而非屬日常行政一般事務之行政決定，由院長

親自為之。 
第 十五 條 秘書長受院長委託而為行政主管。其細節以院長之處置規範之。 

法院之行政官員與立法機關或部會代表所準備之談話或行為，須

合於或本於先前於聯合庭或聯合庭之委員會所確立之準則；如無

此等準則者，依院長指示為之。 
第 十六 條 如無其他規定，送達聯邦憲法法院之郵件應呈閱院長及副院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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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人受院長及副院長委任為程序郵件或列入一般登記之事件為簽

署者，應具有法官任用資格。 
第 十七 條 法院之官方資訊，由新聞處發布之。 

對媒體提供關於各庭事務範圍之官方資訊，應經庭長之同意。 
法院之新聞事務，由新聞處負責之。 

第 十八 條 法院圖書館應設檔案室，存放彙整所有關於聯邦憲法法院之資料

。 
第 十九 條 就法院以其法院地位作為最高合議憲法機關，而在聯邦憲法法院

法及聯邦憲法法院法官成員職務所得法並無規定且亦無本處務規

程或由法院所發布特別行政規則之情形下，適用對聯邦最高行政

機關之一般性行政規則。 

第二編 程序補充規定 

第一章 一般性程序 

第 二十 條 審判庭於事務年度開始前所作成之決議自該事務年度開始日起發

生效力，並依此等所議決之原則而對各該開啟程序之聲請分配予

各法院法官成員，亦包含為報告作成之庭長。於事務年度期間，

僅在法院法官成員負荷過重或長時間缺席之必要情形下，方得不

適用該等原則。 
庭長可確定何人對報告作成具有權限。於有疑義時，在分派前應

聽取相關審判庭法官成員之意見。意見相異時原則上由審判庭決

定之。庭長得基於案件之特別重要性而在與審判庭取得共識下，

確定一法官成員為共同報告的作成。 
第二十一條 各審判庭應決定於那些工作日固定開會進行評議。特別會議須有

審判庭之決議；於緊急情況下庭長亦得召開特別會議。 
審判庭庭長與審判庭成員共同商討而決定議程。該議程至少應於

十日前交付予審判庭法官成員。 
第二十二條 依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二十四條及第八十一條之一所為裁判，得在

未為聲請通知之情形下為之。憲法訴願之接受被拒絕時亦同（聯

邦憲法法院法第九十三條之一、第九十三條之二）。 
由庭長所為通知（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二十三條第二項），得基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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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責審判庭法官成員之建議為之。 
其餘程序事項之處理，特別是案件有關之處置，在庭長偕同諮詢

之情形下，由主責之審判庭法官成員為之。 

對於聯邦或邦最高層級法院之相關請求（聯邦憲法法院法第八十

二條第四項），由審判庭庭長基於主責之審判庭法官成員或審判

庭之建議提出之。其他案件中之類似請求亦得參照具體規範審查

程序（聯邦憲法法院法第十三條第十一款）之規定為之。 
基於主責之審判庭法官成員之建議或審判庭之決議，庭長得尋求

相關領域具有特別知識之人對裁判上重要問題表達專業意見。 
所有涉及案件之措施應作成檔案紀錄。 

第二十三條 於審判庭所應裁判之案件中，主責審判庭法官成員應提出書面之

正式意見。同時亦交付予審判庭法官成員之案卷，其中應包含所

有程序與裁判上重要之書面文卷。就簡易案件得不為前述意見書

而另提出附具理由之裁判初稿。 
意見書之分派至裁判評議或言詞審理，應至少間隔十日。 

第二十四條 審判庭應決定是否舉行言詞審理。其得對聯邦憲法法院法第十七

條之一另為適用於言詞審理與裁判宣示之補充規定。 
言詞審理通常以由審判庭所確定之審理歷程階段為基礎，此歷程

階段應於言詞審理開始前及時通知程序當事人。 
言詞審理時製作之錄音（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二十五條之一第二句

）僅供法院法官成員與程序當事人於法院中為聽審而使用。轉錄

及私用轉載不予許可。 
因法院之用而製作謄本者，亦得使程序當事人取得抄本。 
衡量出版之公益與程序當事人或意見陳述者之利益係屬合理者，

該意見表達之謄本得於學術性出版物或程序文件中公開或利用。

謄本中包含個人資料者，適用聯邦個人資料保護法關於為研究目

的而傳送之規定。 
於謄本中所包含之意見被提供閱覽前，意見陳述者應有機會表達

謄本之正確性；其亦得在不變動意義之情形下為文體之修正。就

此由各庭庭長決定之。就該異議未予同意者，應載明於卷宗。如

有不合比例之勞費，意見陳述者之意見聽取亦得不予為之。 
言詞審理開始時，應提示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二十五條之一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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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十五條 案件評議時僅得由參與案件審理之法官出席。 
第二十六條 參與案件裁判之法官如欲變更其投票決定，得於裁判宣示或基於

送達目的之簽署前請求延長評議；其欲陳述迄今均尚未提出之觀

點或就此欲為特別意見時，亦得申請延長評議。 
非基於言詞審理而作成之裁判，應記載其最終決定日。 

第二十七條 案件評議之程序由審判庭決定之。案件具有諸多法律問題者，原

則上應於裁判主文決定前依序個別表決之。 
第二十八條 參與裁判之法官應於裁判之開端，在庭長之後依職務年資順序載

明其姓名。 
參與裁判之聯邦憲法法院法官因故無法署名時，應由庭長記明之

。 
第二十九條 公布於聯邦法律公報之聯邦憲法法院裁判，秘書長應將之送交至

權責部會。裁判於宣示或送達後三個月尚未公布於聯邦法律公報

者，其應告知審判庭庭長及主責之審判庭法官成員。 
第 三十 條 裁判已通知予憲法機關之訴訟代理人者，亦應同時直接送交至該

憲法機關。 
第三十一條 聯合庭依聯邦憲法法院法第十六條第一項規定所為之裁判與審判

庭之裁判，應出版於法院官方且由法院法官成員負責編纂之聯邦

憲法法院裁判彙編中。 
聯合庭或審判庭得拒絕將裁判出版於裁判彙編之中。該決議應作

成檔案紀錄。 
審查庭依聯邦憲法法院法第八十一條之一、第九十三條之二或第

九十三條之三所為之裁定於個案具有特殊實益者，審判庭得依其

建議將該裁定出版於裁判彙編。 
參與裁判之法院法官姓名，應共同載明於裁判彙編中。 
涉及人、團體或地點之名稱，原則上以其開頭字母縮寫載明之。 
法院官方編纂之聯邦憲法法院裁判彙編之出版有所盈餘者，應為

聯邦憲法法院法官成員所組成法官職業團體之任務或為一般性目

的而使用。 
第三十二條 關於已作成裁判之官方資訊應取得主責之審判庭法官成員及審判

庭庭長之同意，且確信該裁判已送達訴訟當事人者，始得對外發

出。 



德國聯邦憲法法院裁判選輯（16）  341 

審查庭之裁定於此準用之。 
第三十三條 聯邦憲法法院應設文件檔案處。其掌理並彙整聯邦憲法法院裁判

及其他重要資料。法院法官成員共同參與關於文件檔案之選取與

使用。文件檔案應儲存於跨法院間而為一般所得使用之資料庫。

文件檔案處亦掌管聯邦憲法法院裁判於網路上之保存與提供。 
第三十四條 判決、裁定或處分之初稿及其準備資料，或涉及表決之文件，不

得作為程序卷宗之一部分。其應為特別之封存而與程序卷宗共同

保存。縱有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三十五條之二第五項第二句之規定

，其仍不適用閱覽卷宗。 
第三十五條 閱覽卷宗應由庭長偕同徵詢主責之審判庭法官成員決定之。於第

六十三條第二項選項三之情形下由院長決定之。於依第六十三條

第一項一般登記程序之閱覽卷宗，由依第六十五條之有權者決定

之。 
當事人於訴訟程序終結後（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二十條），得依聯

邦憲法法院法第三十五條之二第一項第一句及第二句之規定予閱

覽卷宗。 
聯邦個人資料保護法中關於涉及個人資料傳送之規定亦適用之。 

第三十六條 聯邦憲法法院裁判於傳送至機關、各級法院或私人前應予以隱去

相關姓名。其細節由院長之指示為之。 
第三十七條 審判庭裁判、包含第三十四條所列舉書面文件之程序卷宗，得於

十年後移交予聯邦檔案局。 
程序卷宗及第三十四條書面文件之銷毀至少應於三十年後始得為

之，但由法院所確定予以公開之程序卷宗及依第三十四條裁判有

關之書面文件不在其內。 

第二章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二句 

與第十九條第四項之代理程序 

第三十八條 於聯邦憲法法院法第十五條第二項第二句及第十九條第四項第一

句之情形，由發生代理情狀之該審判庭庭長指示進行抽籤程序。 
另一審判庭庭長執行該抽籤程序。各審判庭法官成員應被告知抽

籤日期，就此並延請審判庭書記官參與。抽籤程序之紀錄作為程

序卷宗。抽籤程序結果應通知所有法院法官成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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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籤程序之指示與實施，準用聯邦憲法法院法第十五條第一項第

二句之規定。 

第三章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八十一條之一 

與第九十三條之二至之四之審查庭程序 

第三十九條 如院長與副院長屬於審查庭成員，則由其領導各該審查庭。其餘

審查庭由職務年資最深之在職法官成員主持，年資相同時由年紀

最長者為之。 
第 四十 條 審查庭於其權限範圍內裁決−−通常基於一個書面的意見−−關於其

成員之一分派作為主責法官成員之相關程序。如一成員隸屬於多

個審查庭，審判庭於依聯邦憲法法院法第十五條之一第二項之決

議中得規定對該成員所分派程序之權限如何分配予審查庭。 
審查庭未產生一個一致之決議者，審判庭亦得於聯邦憲法法院法

第九十三條之四第二項之情形予以裁判。 
如審查庭拒絕一個憲法訴願的接受，於該案件中所為暫時處分之

聲請即失所附麗。 
第四十一條 於審查庭裁判前，主責法官成員得就規範審查之聲請是否程序不

合法或憲法訴願是否不接受（聯邦憲法法院法第八十一條之一、

第九十三條之二）聽取有權陳述意見者（聯邦憲法法院法第八十

二條連結第七十七條、第九十四條）或第三人之意見陳述，並得

向聯邦憲法法院法第八十二條第四項所規定之法院為相關請求。 
第四十二條 於一個已因不接受裁定而終結之憲法訴願程序，該憲法訴願所針

對法院裁判之卷宗有所調閱者，於卷宗歸還時應將該裁定之謄本

一併交予法院。此情形亦適用於憲法機關或行政機關於相關憲法

訴願意見之徵詢而表達意見，或該憲法訴願係針對聯邦最高層級

法院之裁判者。 

第四章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十四條第五項委員會之程序 

第四十三條 於依聯邦憲法法院法第十四條第五項所設委員會中，每一審判庭

應於每事務年度之期間推選二名法院法官成員及其代理人。院長

為委員會主席時由副院長為其代理人；副院長因故無法代理時，

由委員會中職務年資最深之成員為之，年資相同時由年紀最長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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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之。 
第四十四條 庭長應向其審判庭報告關於所有開啟程序之聲請，並就有涉及審

判庭權限之疑義者一併敘明。對此庭長或於其庭內為研究討論。 
二個審判庭庭長與主責之法官成員取得意見一致者，案件即得移

轉於另一審判庭。 
每一名法院法官成員均得請求召開委員會。委員會應立即−−通常

以十四日為準備期間−−召開之。如審判庭已開始進行案件之評議

者，不適用之。 
第四十五條 院長由委員會成員中就每一審判庭各指定一位主責之法官成員。

其得共同或分別於會議開始前提出針對權限問題之書面意見。 
第四十六條 委員會之裁定應由主席於卷宗中註記。此亦得不說明理由。該裁

定應通知所有法院法官成員並編為程序卷宗。 

第五章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十六條聯合庭之程序 

第四十七條 審判庭就法律問題欲與他審判庭或聯合庭裁判所表示之法律見解

相異者，由該審判庭決議而召開聯合庭。 
如欲被為相異見解之審判庭經徵詢而不再堅持其法律見解者，聯

合庭之召開應予取消。 
第四十八條 就聯合庭裁判之準備，各審判庭庭長應指派一位主責之法官成員

。其應至遲於聯合庭會議十日前提出正式意見。 
聯合庭之裁定應附具理由。該裁定同審判庭裁判之處理。 

第六章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一百零五條聯合庭之程序 

第四十九條 依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一百零五條第一項程序開啟之申請，得由至

少六名法院法官成員提出之；於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一百零五條第

一項第一款之情形，亦得由院長與副院長共同提出。 
該申請連同理由，應以彌封之收函確認方式告知所有法院法官成

員。 
第 五十 條 申請程序所針對之法院法官成員，應有以書面及言詞方式向聯合

庭就該申請表示意見之機會。 
第五十一條 程序開啟之決議至少須八名法院法官成員之同意。聯合庭以當事

人不在場之方式討論並議決之。該決議得不附理由；其應由參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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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法官簽名，並隨後將結果告知當事人。 
第五十二條 程序開啟後，聯合庭應自其構成員中選定一位成員指揮調查。其

應聽取當事人意見並為必要探知；就證據之蒐集應傳訊當事人。

該成員應向聯合庭以書面且於言詞審理中報告調查結果；此報告

得作為決議之建議。該法院法官成員不得參與聯合庭之評議及決

定。 
第五十三條 言詞審理應以不公開之方式進行。基於當事人之申請亦得准予公

開。 
第五十四條 申請所針對之法院法官成員依聯邦憲法法院法第十二條規定已辭

職，或因職務任期屆滿而退休或申請退休者（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九十八條第一項、第二項第二款），依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一百零

五條第一項所為申請之程序應予中止。 
申請於依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一百零五條第四項為決議之前撤回者

，該程序亦應中止，除非聯合庭議決開始或續行該程序。 

第七章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三十條第二項特別意見之提出程序 

第五十五條 審判庭法官成員於評議時所表示其與裁判或裁判理由不同見解之

特別意見，應於裁判完成後三星期內呈予審判庭庭長。審判庭得

延長該期限。 
欲為特別意見之法官，於評議當時情狀屬可能者，應就此告知審

判庭。 
就判決有特別意見之提出，庭長應於宣判時宣示之。接續該法官

得公開其特別意見之重要內容。 
特別意見應與裁判一併公布。 
特別意見應列於裁判之後並註記姓名，公布於聯邦憲法法院裁判

彙編中。 
針對聯合庭裁判所提出之特別意見，準用第一項至第五項規定。 

第八章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七條之一聯合庭之程序 

第五十六條 每一名聯邦憲法法院法官成員均得對聯合庭依聯邦憲法法院法第

七條之一所為決議提出建議名單。該建議名單至遲應於聯合庭會

議開始一星期前提出並附具理由；就此亦應告知該受推薦者就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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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聯合庭之提名是否同意。經由所有出席之法院法官成員同意，

亦得不遵守該推薦期限。 
第五十七條 關於推選名單應於討論後以秘密方式進行投票。決議權依聯邦憲

法法院法第七條之一第二項第三句連結第十六條第二項規定。 
第一次推選以書面投票方式為之，選票上建議人選依姓氏字母順

序排列。每一名法院法官成員均有與最後建議人數相同之投票數

。獲得至少多數贊成票者即予推選，並以獲得票數多寡排序之。 
第一次投票全部或一部無結果者，應個別進行書面投票之特殊選

舉輪次，有投票權者就此僅得於各選票上列舉一名。此投票應持

續重複，直到獲半數贊成票可為建議為止；於每一次之重新投票

中，前次投票結果票數最少者應予淘汰。 
第五十八條 依第五十七條所進行之選舉無法產生足夠之建議人數者，於新的

選舉時應有其他推選名單。該投票程序應在前次投票日結束後二

星期內舉行。就此得提名新人選或就已被提名者重新提議；第五

十六條第二句之期限縮短為三日。聯合庭得決議就新選舉僅依第

五十七條第三項之規定進行投票。 
於前項第一句情形，會議中尚有新選舉之推選名單時，得由所有

出席法院法官成員之同意決定新的選舉立即舉行。如僅餘先前已

受建議之人選者，得由出席法院法官成員三分之二多數決定之。 

第九章 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九十七條之三之訴願審查庭程序 

第五十九條 聯合庭每年自各審判庭中任命一位法院法官成員及其為期二年之

代理人於訴願審查庭。直接連任之再任非屬許可。院長或副院長

不得參與訴願審查庭。 
就於二○一二年初始職務任期者，由聯合庭自各該審判庭中確定

一名法院法官成員，其於訴願審查庭之職務任期為三年；就此亦

適用於其作為代理所規定之二名法院法官成員。 
第 六十 條 審查庭成員依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九十七條之三第二項被排除參與

或基於其他理由而無法參與者，由聯合庭以該審查庭成員之代理

所確定的法院法官成員替代其職務。於此亦無法為之者，該代理

由審判庭中屬於該審查庭成員之職務最資深者為之。訴願審查庭

之成員離開法院者，就該剩餘之職務期間亦適用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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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十一條 訴願審查庭庭長領導庭中職務年資最資深之成員。 
第六十二條 依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九十七條之四第一項之意見表達，原則上依

訴願審查庭主責法官成員之請求而提出。閱覽卷宗未依第三十四

條之規定被排除者，得調閱原因案件卷宗。 
就當事人之閱覽卷宗，由訴願審查庭庭長併同主責法官成員決定

之。 

第十章 聯邦憲法法院之一般登記 

第六十三條 呈遞至聯邦憲法法院之聲請非涉及法院之行政事務或非依聯邦憲

法法院法之相關規定而屬允許者，應載於一般登記並作為司法行

政事務而處理。就此特別包含： 
一、針對聯邦憲法法院裁判以及繫屬中或已終結程序之詢問。 
二、聲請人之呈遞既非查詢特定聲請或訴求亦不合於聯邦憲法法

院之權限。 
於一般登記中亦得包含： 
一、就憲法訴願之接受不予考慮（聯邦憲法法院法第九十三條之

一），因其程序顯不合法或在聯邦憲法法法院裁判之審酌下

顯無理由。 
二、其他程序顯不合法之案件聲請。 
三、就案件之審判庭權限無法立即得到澄清者。 

第六十四條 就事件是否應登載於一般登記之決定，由各該審判庭庭長為之。

庭長得將決定權限概括授予依第十六條為郵件簽署所任命之人員

。 
如聲請人於告知其法律關係後仍請求法院予以裁判，依第六十三

條第二項第一款所為之一般登記事件即移轉至程序登記。 
一般登記事件被移轉於程序登記者，該事件應移交一般登記之書

記員。 
於一般登記程序登載而未移轉於程序登記之卷宗，依聯邦憲法法

院法第三十五條之二第七項規定，於最後所涉及實體處置之五年

後銷毀之。本規定生效前已提出聲請之事件，原則上於收件十年

後銷毀之。 
第六十五條 一般登記由「司法行政」之部門主管於法院之委託下為處理。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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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有權編檔之書記員協助之；該書記員應具有法官任用資格。 

第十一章 附則 

第六十六條 本處務規程中所稱之法院法官成員，亦包含職務任期屆滿後仍繼

續從事職務之法官（聯邦憲法法院法第四條第四項）。 
第六十七條 法官於言詞審理時，應穿著法官袍服及禮帽。 
第六十八條 聯邦憲法法院之事務年度為日曆年。 
第六十九條 聯邦憲法法院之工作，應為統計。 

聯邦憲法法院之事務負擔應每月以統計方式呈現，並於事務年度

結束後為完整統計。 
第 七十 條 於不違反第十九條之規定，法院建築於言詞審理與宣判期間，或

基於院長之特別指示，應懸掛國旗。 
第七十一條 本處務規程之修正得由任一法院法官成員提出申請。該申請應以

書面為之。其應包含起草之文字修正及理由。 
自申請修正起至聯合庭決議，應至少間隔一個月。 
於防衛事件中（基本法第一百一十五條之一第一項、第一百一十

五條之七），本處務規程之修正對法院功能之維持係屬必要者，

得由出席法官之多數修正之。 
如有女院長、女副院長或女秘書長就任其職者，本處務規程於用

語上即依此而重為更動。 
第七十二條 本處務規程應公布於聯邦法律公報。 
第七十三條 本處務規程自公布日生效；一九八六年十二月十五日之聯邦憲法

法院處務規程（聯邦法律公報第一卷，頁二五二九）、最後修正

為二○○二年一月七日聯邦憲法法院處務規程修正公布第一條（

聯邦法律公報第一卷，頁一一七一），同時失其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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